《青岛市市级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监督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为提高各市级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规范化建设水平，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2024年2月青岛市体育局印发了《青岛市市级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该文件将于2026年4月到期。现重新印发《青岛市市级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市级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多，分布范围较广，涉及的项目多，各单位规范化建设水平亟待提高，同时对其监管力度需进一步加强。在《青岛市市级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文件实施的近2年过程中，通过日常监管和现场业务督导，对试行文件实施后产生的效果进行了观察和检验，期间情况正常。《办法》征求并采纳了市公安局、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消防救援局、各区市教体局（体育中心）、部分市级体育俱乐部等多个单位和部门的意见及建议。在此基础上，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要求，通过市体育局官网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局政策法规部门进行了合法性审核，形成了《办法》，并于2026年3月9日经市体育局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二、政策依据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山东省省级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办法》等。
三、主要内容
《办法》分为总则、党建工作、监督管理、监督检查、罚则、附则共六章二十五条。《办法》以我市市级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监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为出发点，明确了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细化了监督管理的事项，重点规范了市级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培训行为，制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一）确立监管主体。《办法》明确了市级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监督管理事务由青岛市体育总会负责，具体由市体育总会秘书处（青岛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社会组织发展部）实施。
（二）突出党建引领。民非单位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党组织引导和监督本单位依法执业、诚信从业，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承担社会责任。
（三）明确监管职责。《办法》依照相关规章、条例和文件要求。明确了业务主管部门的职责定位，细化了监督管理的内容，权责明确，监管事项清晰，为后续监管奠定了基础。
（四）规范培训活动。《办法》要求各市级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加强内部建设管理的同时，重点规范了其培训行为，特别是对开展青少年培训的单位提出了针对性的要求。
（五）制定惩罚措施。《办法》从业务活动开展的硬件和软件条件、违法违规行为、安全事故等方面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条件和相应处罚办法。
《办法》的实施将推动我市市级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监督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同时也更好地保障市级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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